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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司发〔2019〕24号
━━━━━━━━━━━━━━━━━━━━━━━━
芒市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实施方案

各司法所、各股室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10件惠民实事的通知》（云政办发〔2019〕25号）和《德宏州司法局关于印发德宏州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德司发〔2019〕21号）文件要求，为确保我市公共法律服务民生工程落到实处，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性、均等性、普惠性、便利性的公共法律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仲裁、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尽快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

二、目标任务

2019年年内完成11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95个村居（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规范化建设工作；完成21名法律服务工作者到95个村居（社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普法活动95场次；实施办理律师服务、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公证事项、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700件；承担“一村居（社区）一法律顾问”微信群和面对面法律咨询8000人次。实现所有的贫困村法律顾问覆盖率达100%；贫困群众法律服务需求回应率100%；建档立卡贫困户有法律援助需求时受援率达100%；贫困村、贫困户的矛盾纠纷调处率达100%，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

根据各地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服务资源等状况，现将具体目标任务细化（附件1），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三、实施步骤

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任务，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按照“统一部署、分步实施”的原则，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年4月底前完成）。市司法局将认真贯彻落实3月底省司法厅召开的“省人民政府十件惠民实事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现场推进会”会议精神，动员部署实施公共法律服务民生工程工作，主动与有关部门协调，组织部署本地区的实施工作。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9年5月至10月）。动员部署结束后，各司法所按照下达的目标任务和要求，结合司法行政职能职责，依托市、乡（镇）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话等通讯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等业务，尽快实现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

（三）考核验收阶段（2019年11月底完成）。按照任务分解表中明确了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及完成时限，我市推进惠民实事的工作进度，按第一季度10%，第二季度50%，第三季度40%，第四季度开展自检自查和迎接检查验收工作。在2019年11月，迎接州司法局对实施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考核，12月迎接省司法厅的检查考核。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市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实施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负责日常工作。各司法所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抓好落实。

（二）层层落实责任，务求取得实效。各司法所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三）健全工作网络，延伸服务触角。各司法所要加快宣传公共法律服务向基层、乡村延伸，健全终端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整合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依托初步建成的“一条主干、四张网”的工作体系，组织动员挂钩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人员、人民调解员、村居法律顾问、普法宣传员等法律服务队伍积极参与到惠民工程中，确保2019年惠民工程的目标任务全部实现。

（四）准确填写数据，注重信息报送。各司法所要及时总结和梳理惠民工程中可宣传报道的工作信息，从4月份开始将本乡（镇）、街道工作开展情况及《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任务完成情况上报表》（附件2）于每月20日前上报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市局将每月通报工作进度。

附件：1.芒市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任务分解表

      2.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任务完成情况上报表

芒市司法局

2019年4月26日           

附件1
芒市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任务分解表
	实施单位
	目 标 任 务
	推进计划和时间节点安排

	
	法律服务案件（事项）700件（件）
	11个乡镇

工作站（个）
	95个村（居）联系点（个）
	法治宣传95
场次（场）
	法律咨询8000（人次）
	

	市局机关
	 250
	
	
	
	 700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芒市镇
	50
	 1
	8
	8
	 1000
	

	勐焕街道
	40
	 1
	 16
	 16
	 1000
	

	风平镇
	 50
	 1
	 10
	 10
	 1000
	

	芒海镇
	 20
	 1
	 3
	 3
	 300
	

	勐戛镇
	30
	1
	9
	9
	500
	

	中山乡
	20
	1
	5
	5
	300
	


	江东乡
	50
	1
	8
	8
	500
	

	五岔路乡
	50
	1
	6
	6
	500
	

	轩岗乡
	30
	1
	6
	6
	300
	

	西山乡
	20
	1
	6
	6
	300
	

	遮放镇
	50
	1
	10
	10
	1000
	

	遮放农场
	20
	1
	4
	4
	300
	

	三台山乡
	 20
	 1
	 4
	 4
	 300
	

	合计
	700
	 11
	95
	 95
	8000 
	


附件2
公共法律服务惠民工程任务完成情况上报表

单位：                                填表人：                                                              2019年     月     日 
	实施单位
	目标任务
	备注

	
	建设乡镇工作站（个）
	建设村居联系点（个）
	法律服务事项（件）
	开展法治宣传情况
	

	
	
	
	咨询
	法援
	公证
	调解
	律师
	其它
	宣传（场）
	咨询（人）
	发放（份）
	

	
	
	
	
	
	
	
	
	
	
	
	
	

	
	
	
	
	
	
	
	
	
	
	
	
	

	
	
	
	
	
	
	
	
	
	
	
	
	

	
	
	
	
	
	
	
	
	
	
	
	
	

	
	
	
	
	
	
	
	
	
	
	
	
	

	
	
	
	
	
	
	
	
	
	
	
	
	

	
	
	
	
	
	
	
	
	
	
	
	
	

	
	
	
	
	
	
	
	
	
	
	
	
	

	
	
	
	
	
	
	
	
	
	
	
	
	

	
	
	
	
	
	
	
	
	
	
	
	
	

	合  计
	
	
	
	
	
	
	
	
	
	
	
	


说明：1.法律服务事项，包括在县、乡、村三级实体平台中办理的各项法律服务，以及公共法律服务涉及的各项业务的案件数；不包括社区矫正相关业务；“其它”事项指前面没有列举出来，但实体平台协助办理的事项，如填写了“其它”栏的，请在备注栏中注明，办理的具体事务，以便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需求与供给提供决策数据。“咨询”栏，指前来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问询，但没有办理具体业务的。代书等业务，计入法援事项。

2.开展宣传的情况，指对公共法律服务涉及业务、惠民工程、网络热线平台进行的宣传、法治讲课、法治六进活动。咨询指在各宣传活动中，前来咨询和听讲的人数。

3.乡镇、村居站点建设，为开展此项工作以来的总数，即正在运行的实体平台数；法律服务事项和宣传情况，请填写2019年的累计数。例如5月20日报送的表格，填写的数据为2019年1至5月的累计数。

4.此表填写至县一级，每月20日前报送。
───────────────────────────────────────────────────────────────────────────────────

  芒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9年4月26日印发

────────────────────────────────────────────────────
